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12月22日对外发布《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突
出公众获得感，对各省区市实行年
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
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
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考核办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在资源环境生态领域
有关专项考核的基础上综合开展，
采取评价和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年
度评价应当在每年 8 月底前完成，
目标考核在五年规划期结束后的次
年开展并于9月底前完成。

考核办法明确，年度评价以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为参照，主要评估
各地区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
质量、生态保护、绿色生活、公众
满意程度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和动态
进展，生成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
年度评价结果纳入目标考核。

目标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的资

源环境约束性指标，以及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

考核办法指出，考核要突出公
众的获得感。目标考核采用百分制
评分和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等相结
合的方法，结果划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考核优秀地区将受到通报表
扬，考核不合格地区将被通报批
评。对于生态环境损害明显、责任
事件多发的地区，党政主要负责人
和相关负责人将被追究责任。

考核办法还指出，各省区市不
得篡改、伪造或指使篡改、伪造相
关统计和监测数据，对于存在上述
问题并被查实的地区，考核等级确
定为不合格。对徇私舞弊、瞒报谎
报、篡改数据、伪造资料等造成评
价考核结果失真失实的，将严肃追
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新华社

我国首次建立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

太空中怎么能“看”到二氧化碳？“看”到了二氧化
碳又有什么用？这颗卫星还带了哪些“高精尖”科技？
记者采访相关专家，揭开碳卫星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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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卫星上除了搭载二氧化碳探
测仪，还有另一件“利器”——多
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这台探测
仪可以测量云、大气颗粒物等辅助
信息，为科学家精确反向推演二氧
化碳浓度剔除干扰因素。

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虽然
不是“主角”，但可能会带来许多
意想不到的收获。

杨忠东说，多谱段云与气溶胶
探测仪能监测大气中的颗粒物，可

以帮助气象学家提高天气预报的准
确性，并为研究PM2.5等大气污染
成因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研究人员表示，具体如何监测
雾霾，要等碳卫星传送回第一份数
据后再做分析判断。

此外，碳卫星实现全球观测，
是卫星平台频繁调整姿态、“翩翩
起舞”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科研
人员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
技术跨越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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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碳卫星发射成功中国首颗碳卫星发射成功

搭载搭载““利器利器””帮助监测雾霾帮助监测雾霾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12
月 22 日 3 时 22 分，我国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
实验卫星 （简称“碳卫星”） 发
射升空。这是我国首颗、全球第
三颗专门用于“看”全球大气中
二氧化碳含量的卫星。

据中科院空间中心副主任、碳
卫星工程副总指挥龚建村介绍，该
卫星的成功研制和后续在轨稳定运
行，将使我国初步形成针对重点地
区乃至全球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监
测能力，对充分了解全球碳循环过
程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提升我国在国际气
候变化方面的话语权。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 （IPCC） 第四次评估
报告，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主
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
度已经上升到 2500 万年以来的最
高值，并依然呈上升趋势，地表
温度也在逐年升高。温室效应正
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精确监视全球二氧化碳的排
放状况已成为有效开展气候变化
研究和应对的迫切需求。

本次发射的碳卫星作为我国
首颗用于监测全球大气二氧化碳
含量的科学实验卫星，围绕全球
气候变化这一当今国际社会普遍
关心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以大气
二氧化碳遥感监测为切入点，利
用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
碳探测仪、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
测仪等探测设备，通过地面数据
接收、处理与验证系统，定期获
取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大气二
氧化碳反演精度将优于4ppm （百
万分比浓度），使我国在大气二氧
化碳监测方面跻身国际前列。

碳卫星是科技部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提升我国全球二氧化
碳监测能力部署的一项重大任
务。通过863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
技术领域“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
学实验卫星与应用示范”重大项
目立项实施。由中科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负责工程总体；中科院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负责卫星系
统，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研制有效载荷；中国
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负责地
面数据接收处理与二氧化碳反演
验证系统的研制、建设和运行。

负责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此
外，本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中科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自主安排研制的
1颗高分辨率微纳卫星和2颗高光谱
微纳卫星，有效载荷由中科院光电
研究院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243次飞行。

“千里眼”如何“看”二氧化碳？

“千里眼”看颜色识气体

从厚厚包裹着地球的大气层
中，识别出哪些气体是二氧化碳，
还要画出一张张“动态图”——碳
卫星需要安上特制的“千里眼”。

本次发射的碳卫星，搭载了一
台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碳
探测仪。这台探测仪的工作原理，
是在可见光和近红外谱段，利用分
子吸收谱线探测二氧化碳浓度。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看
“颜色”来识别二氧化碳气体。中
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郑玉权解释，太阳光经过
空气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分子对
许多精细的颜色有了不同程度吸
收。通过光学仪器对这些色彩进行
非常精准的测量，可以反向推算出
二氧化碳分子数量，从而得知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碳卫星项目要求大气中二氧化
碳的浓度监测精度优于 4ppm （百
万分比浓度），即是说，当大气中
二氧化碳含量变化超过百万分之四
时，“千里眼”就必须发现。

长春光机所助理研究员蔺超
说，长春光机所为此制造了大面积
衍射光栅，相当于在头发丝的宽度
上划出200余条形状和直线度要求
很高的刻线，“这样的精密元件，
如同细密梳子，才能过滤出更为精
细的色彩”。

地面观测点也能搜集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数据，为什么还要发射卫
星？碳卫星工程地面应用系统总设
计师杨忠东说，全球二氧化碳地面
观测站点总共仅有数百个，难以满
足监测需求，只有用卫星俯瞰，才
能绘制二氧化碳分布的全景图。

“碳排放”要有中国数据

掌握全球的二氧化碳分布状况
有什么用？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总
工程师李加洪说，在碳排放数据上
知己知彼，对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
变化方面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严峻
的气候变化形势面前，减少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必然选
择。碳排放的量化监测是各国最终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技术基
础，在所有的碳排放量监测手段
中，目前只有星载高光谱温室气体
探测技术既能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浓度进行高精度探测，又能获取

全球各区域的气体浓度分布数据。
正因如此，各发达国家纷纷研

发专用卫星。由于技术难度极高，
目前仅有两颗卫星从太空监视地球
温室气体排放：一颗由日本2009年
发射，一颗由美国2014年发射。

李加洪介绍，我国发射的碳卫
星通过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与验证
系统，定期获取全球二氧化碳分布
图，使我国在大气二氧化碳监测方
面跻身国际前列。

“持家先要有账本，这个‘账
本’就是我们自己监测到的碳排放
量。” 李加洪说。

“高精尖”未来有望测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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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2222日日，，我国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我国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成功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

最高人民法院12月22日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对婴幼儿
采取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其脱离监
护人或者看护人的，视为刑法第二
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

“偷盗婴幼儿”。该司法解释将于
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法第二
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的
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
中，不满一周岁的为婴儿，一周岁
以上不满六周岁的为幼儿。

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表示，司
法实践中属于通常所理解的“偷盗
婴幼儿”案件较少，更常见、多发
的案件是利用父母等监护人或者看
护人的疏忽，以给付婴幼儿玩具、
外出游玩等哄骗手段将婴幼儿拐
走。对该种情形是否属于“偷盗婴
幼儿”，实践中存在争议。这份司法
解释将其界定为“偷盗婴幼儿”，有
利于从严惩治拐卖儿童犯罪。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医疗机
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
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
护理、抚养的儿童出卖给他人的，
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以介绍婚姻为名，采取非法扣
押身份证件、限制人身自由等方
式，或者利用妇女人地生疏、语言
不通、孤立无援等境况，违背妇女
意志，将其出卖给他人的，应当以
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以介绍

婚姻为名，与被介绍妇女串通骗取
他人钱财，数额较大的，应当以诈
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
为，司法解释作出了详细规定：

——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查
来历不明儿童或者进行解救时，将
所收买的儿童藏匿、转移或者实施
其他妨碍解救行为，经说服教育仍
不配合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第六款规定的“阻碍对其进行解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业已
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解救时
被买妇女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同生
活的，可以视为“按照被买妇女的
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后又组织、强迫卖淫或者组织乞
讨、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构成
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
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又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
儿童，或者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构
成妨害公务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
买的妇女、儿童罪的，依照数罪并
罚的规定处罚。

——出于结婚目的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或者出于抚养目的收买被
拐卖的儿童，涉及多名家庭成员、
亲友参与的，对其中起主要作用的
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最高法公布司法解释

哄骗拐走儿童按偷窃婴幼儿论处


